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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復牌最後期限的更新

瑞金礦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發出本公告以提供有關本公司證券恢復

交易的更新。

董事會特此公告，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收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

所」）的信函。聯交所經諮詢證監會後指出（其中包括），聯交所於該信函確認，雖然本公司

未能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前恢復其證券的交易，聯交所將於三個月內，即直至二

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，暫不行使其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6.01A(2) (b) (ii)
條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的權利。聯交所同時指出，未免生疑，其確認不會影響聯交所於前

述三個月期限屆滿後，立即根據上市規則第6.01A條行使其權利及其於上市規則項下的所有

其他權利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瑞金礦業有限公司

主席

路春祥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路春祥先生（主席）、李楓先生、任艶成先生、郭洪剛先生及Kirk Vincent Wiedemer
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劉愛國先生、張薈女士及王旭女士。


